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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分团委、学生会干部考核条例 
 

为了加强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团委、学生会内部管理，提高各部门干部的

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特制定院分团委、学生会干事的考核制度。 

同时，本条例将作为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学年综合测评条例中学生工作部分

评分的一项重要依据。 

 

一、考核对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团委、学生会全体干部（各部门部长、副部长）。 

 

二、 考核原则： 

1. 实事求是原则：制定考核办法，开展考核工作都必须从被考核者的实际

出发，不能违背事实。 

2. 民主公开原则：在考核中要认真听取广泛意见，确保考核结果全面准确。

考核的结果要在全体会议上公布。 

 

三、考核目的: 

保证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团委、学生会工作正常顺利开展，提高各部门干

部的积极性，强化组织建设。 

 

四、考核说明 

1. 考核每学期进行一次，第二学期末为年度考核。考核采取百分制，分优

秀（85 分以上）、良好（70—85 分）、合格（60—70 分）、不合格（60 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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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等级。考核成绩直接影响学生工作所评定的加分。 

2. 每次考核都将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进行，考核结果将作为综合

测评加分的重要依据。 

3. 此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组织部对此制度具有最终解释权。 

 

五、考核内容： 

考核制度有两部分：思想素质考核和工作考核（工作态度考核、工作能力考

核和活动考核）。 

六、考核方法： 

考核分共有三部分，副书记、主席团评价(80分)，各部门部长自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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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在部门中有较高的威望；能够团结部员，有较好

的团队协作能力。 

2.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工作负责，能按时完成工作，积极进取，

勇于开拓。  

3.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勇于承认错误，善于总结经验。  

（三）工作成效考核（25分） 

1.服从上级，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 

2.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具有很强的责任感。  

3.协调能力强，顾全大局，不做任何有损组织利益和形象的事情。 

4.积极组织团建，关心部员生活，部门有较强的凝聚力。 

5.具有较好的组织能力，有主见、有想法，对活动开展能提出创新思路。 

·自评、干部互评（各 10分）： 

（一）部门工作（5分）： 

1、有出色的工作能力，能够很好的协调、分配好各部员的工作。 

2、敢于创新、能够悉心听取部员、老师、同学们的意见，并做出回应。 

3、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严肃认真。 

（二）活动组织（5分） 

1、活动的组织与任务分配分工合理。 

2、在活动中不无故缺席、请假、迟到或早退。 

3、考虑周到，对活动的举办有充分的准备以及活动结束后有很好的善后工

作（包括活动场地的卫生等）。 

4、举办的活动主题积极向上、对同学、老师的学习生活有积极意义。 

 

注：1. 根据以上评分依据，对各部长进行打分。 

2. 干部互评指同一部门间的部长副部长互评；评价结果在部门内公开，

干部签字确认。 


